
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权责清单事项表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
类型

行使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1

省级行政
区域内经
营广播电
视节目传
送业务审

批

1.省级行
政区域内
广播电视
节目传送
业务审批
（有线）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16年8月25日修
订）                                 附件：《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
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第305项：省级行政区域内或跨省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
批，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规章】《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2015年8月28日修订）  
    第十条：申请利用有线方式在省级行政区域内或跨省（市）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
务的，应向地（市）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
申报材料，经逐级审核，报广电总局审批。符合条件的，广电总局予以颁发《广播电视节
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利用有线方式在同一地（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广播电视节
目传送业务的，应向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逐级审核，报省级广播电视
行政部门审批。符合条件的，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颁发《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
营许可证》。在同一省（市）内两个以上地（市）级行政区域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
的，视为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报广电总局
审批。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2018年10月31日修订）
    第八条第一款：利用地面无线、微波、卫星等方式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业务的 
，须按本办法规定领取《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
    第十三条：广电总局委托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以下业务，申请单位应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请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领
取《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一）申请利用微波传输广播电视节
目且覆盖区域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二）使用小功率调频、电视发射设
备（发射机标称功率50瓦（含）以下）进行广播的。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
号）附件2《国务院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第67项：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
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 
6.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活动监督，
及时纠正违规行为。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2.省级行
政区域内
广播电视
节目传送
业务审批
（无线）

自治
区广
电局

安全
传输
保障
处

2

跨省
（市）从
事广播电
视节目传
送业务的

审核

1.省级行
政区域内
广播电视
节目传送
业务审批
（有线）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16年8月25日修
订）
    附件：《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
    第305项：省级行政区域内或跨省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实施机关：广电
总局
【规章】《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2018年10月31日修订）
    第八条第一款：利用地面无线、微波、卫星等方式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业务的 
，须按本办法规定领取《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
    第十三条：广电总局委托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以下业务，申请单位应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请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领
取《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一）申请利用微波传输广播电视节
目且覆盖区域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二）使用小功率调频、电视发射设
备（发射机标称功率50瓦（含）以下）进行广播的。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
号）
    附件2《国务院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第67项：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
影电视行政部门。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在总局委托业务范围内依法依规实施行政
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
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 
6.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活动监督，
及时纠正违规行为。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2.省级行
政区域内
广播电视
节目传送
业务审批
（无线）

自治
区广
电局

安全
传输
保障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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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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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3

乡、镇设
立广播电
视站和机
关、部队
、团体、
企事业单
位设立有
线广播电
视站审批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十五条：乡、镇设立广播电视站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负责审核，并按照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审批。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设立有线广播电视站的，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审批。
【规章】《广播电视站审批管理暂行规定》（2004年7月6日广电总局令第32号，2018年10
月3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号令修订）
    第五条：申请设立广播电视站，须由申请单位向当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
申请，逐级审核同意后，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审核
意见。符合申请条件的，审核同意并转报国
家广电总局批准，总局作出的准予许可决定
按照规定予以公开。总局作出许可或者不予
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理
由）。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许可，擅自从
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4

广播电视
专用频段
频率使用
许可证
（乙类）
核发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安全
传输
保障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十八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指配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并核发频率
专用指配证明。
【规章】《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45号）
    第二十一条：依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取得《广播电视节目传输业务许可证（无线）
》的单位，如需拟申请使用广播电视频率，应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
面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领取《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
（乙类）》。
    第十三条：广电总局委托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以下业务，申请单位应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请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领
取《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二）使用小功率调频、电视发射设备
（发射机标称功率50瓦（含）以下）进行广播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5

小功率的
无线广播
电视发射
设备订购
证明核发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安全
传输
保障
处

【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16年8月25日修
订）
    附件：《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
    第311项：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规章】《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2004年11月15日广电总局令第45号，
2018年10月31日国家光广电总局令2号修订）
    第二十三条：持有《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广播电视频率
使用许可证》的单位，如需购买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应当向核发其《广播电视频率使
用许可证》的机关申领《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以下简称《订购证明》），
并提交以下文件：（一）订购证明申请表；（二）《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
（无线）》、《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复印件；（三）相关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核意
见。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
号）
    附件2《国务院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第66项：小功率的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
电视行政部门。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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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
类型

行使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6

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
经营单位
设立审批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三十一条：广播电视节目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
门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广播电台、电视台不得播放未取得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的单位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                 
【规章】《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2004年7月19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
第34号，2018年10月3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2号修订）
    第八条第一款：在京的中央单位及其直属机构申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报广电总局审批；其他机构申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向所在地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 
6.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活动监督，
及时纠正违规行为。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7
设立电视
剧制作单
位审批

电视剧制
作许可证
（乙种）
核发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三十五条：设立电视剧制作单位，应当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取得电视
剧制作许可证后，方可制作电视剧。
    电视剧的制作和播出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规定。
【规章】《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2004年7月19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
滴34号，2018年10月3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号令修订）
    第十四条：《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由省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核发。其
中，在京的中央单位及其直属机构直接向广电总局提出申请，其他机构向所在地广播电视
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

国产电视
剧、电视

国产电视
剧片审查

行政
自治
区广

电视
剧处

【法规】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16年8月25日修
订）
    附件：《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
    第314项：国产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和电视剧片审查，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
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
【规章】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28号）第三十五条设立电视剧制作单位,应当经国务
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取得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后,方可制作电视剧。电视剧的制作和播
出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规定                                        
《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2018年10月31日修订）
    第六条：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电视剧内容管理和监督工作。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视剧内容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八条：国产剧、合拍剧的拍摄制作实行备案公示制度。
    第十五条：国产剧、合拍剧、引进剧实行内容审查和发行许可制度。未取得发行许可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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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
类型

行使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8
动画片审

查

国产电视
动画片审
查

许可
区广
电局

电视
剧处

    第十五条：国产剧、合拍剧、引进剧实行内容审查和发行许可制度。未取得发行许可
的电视剧，不得发行、播出和评奖。
    第十六条：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设立电视剧审查委员会和电视剧复审委员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设立电视剧审查机构。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2010〕21号）
   附件1：《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第51项：国产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审查。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
〕27号）
    附件2：《国务院决定部分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第8项：“国产电视剧片审查”中的子项“国外人员参与制作的国产电视剧审查”下
放至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                                                 
《广电总局关于实行国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制度的通知》（广发编字[2005]48号）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9

广播电视
视频点播
业务许可
证（乙
种）核发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媒体
融合
发展
处

【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
务院令第412号，2016年8月25日国务院令671号修订）
    附件：《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
    第303项：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审批。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
政主管部门。
【规章】《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2004年7月6日广电总局令第35号）
    第十二条第一款：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应向当地县级以
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第十条规定的申报材料。经逐级审核后，报省
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 
6.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活动监督，
及时纠正违规行为。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10

设置卫星
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
设施审批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1993年10月5日国务院令第129号，
2018年9月国务院令第703号修订）
    第七条：单位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必须向当地县、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
理部门提出申请，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凭审批机
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由审批机关发给《接
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许可证》。
【规章】《<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1994年2月3日广播电影电
视部令第11号，2018年10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2号修订）
    第五条：凡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的单位，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
（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签
署意见后，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11

卫星电视
广播地面
接收设施
安装许可
审批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科技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二十六条：安装和使用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领许可证。
【法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1993年10月5日国务院令第129号，
2018年9月国务院令第703号修订）
    第三条：国家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进口、销售、安装和使用实行许可制度。
生产、进口、销售、安装和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许可条件，由国务院有关行
政部门规定。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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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
类型

行使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12

以非卫星
传送方式
引进其他
境外电视
节目审批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宣传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三十九条：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经国务
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审查批准.
【规章】《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2004年9月23日 国家广电总局令第
42号）
    第十三条：地（市）级电视台、省级电视台申请引进其他境外电视节目，报省级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题材涉及重大、敏感内容的，由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报广电总
局审批。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审核
意见。涉及重大敏感内容的，审核同意并转
报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总局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总局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及
时书面告知理由）。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13

举办区域
性广播电
视节目交
流、交易
活动审批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宣传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四十五条：举办国际性、全国性的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活动，应当经国务院广
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并由指定的单位承办。举办区域性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活动，
应当经举办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并由指定的单位承
办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14
有线电视
工程设计
安装许可

其他
行政
权力

自治
区广
电局

科技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十七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当对全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按照国家的统一
标准实行统一规划，并实行分级建设和开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建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
    第二十二条：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工程建设和使用的广播电视技术设备，应当符合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工程竣工后，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组织验收，验收合格的，方可投
入使用。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15

广播电台
、电视台
设立、终
止审批的
初审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十一条：中央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由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地方设立广播
电台、电视台的，由县、不设区的市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本级
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逐级上报，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筹建。中
央的教育电视台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设立，报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地方
设立教育电视台的，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征得
同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同意并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逐级上报，经国务院教育行政
部门审核，由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筹建。
    第十四条第一款：广播电台、电视台终止，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申报，其许可证由国
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收回。
【规章】《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办法》（2014年8月18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37号，2017年12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13号修订）
    第七条：中央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设立、合并和相关事项变更，直接报广电总局审
批。地方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设立和变更，由本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向上级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提出申请，逐级审核后，报广电总局审批。
　　教育电视台的设立、合并和相关事项的变更，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教育行政部门
征得同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同意后，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逐级审核后，经国务
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报广电总局审批。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审核
意见。符合申请条件的，审核同意并转报国
家广电总局批准，总局作出的准予许可决定
按照规定予以公开。总局作出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及时书
面告知理由）。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 
6.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活动监督，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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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
类型

行使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16

广播电台
、电视台
变更台名
、台标、
节目设置
范围或节
目套数
（包括高
清节目
等）等事
项的初审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十三条：广播电台、电视台变更台名、台标、节目设置范围或者节目套数的，应当
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
【规章】《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办法》（2014年8月18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37号，2017年12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13号修订）
    第七条：中央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设立、合并和相关事项变更，直接报广电总局审
批。地方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设立和变更，由本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向上级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提出申请，逐级审核后，报广电总局审批。
　　教育电视台的设立、合并和相关事项的变更，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教育行政部门
征得同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同意后，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逐级审核后，经国务
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报广电总局审批。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审核
意见。符合申请条件的，审核同意并转报国
家广电总局批准，总局作出的准予许可决定
按照规定予以公开。总局作出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及时书
面告知理由）。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17

广播电视
专用频段
频率使用
许可证
（甲类）
核发的审
核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安全
传输
保障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十八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指配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并核发频率
专用指配证明。
【规章】《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2004年11月15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令第45号）
    第十二条：下列业务，由申请单位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
请，经逐级审核后，报广电总局审批，领取《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
》：（一）中、短波广播；（二）调频、电视广播（使用发射机标称功率50瓦（不含）以
上发射设备）；（三）调频同步广播；（四）地面数字声音广播和电视广播；（五）多工
广播；（六）利用微波传输广播电视节目且覆盖区域涉及两个（含）省（自治区、直辖
市）以上的。                                                                   
第二十条：依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至五项取得《广播电视节目传输业务许可证（无线）》
的单位，如需申请使用广播电视频率，应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
请，经逐级审核后，报广电总局审批，领取《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甲类）》。许可
证有效期为四年。有效期届满需继续开展业务的，应于届满前六个月按本办法规定的审批
程序办理手续。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 
6.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活动监督，
及时纠正违规行为。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18

信息网络
传播视听
节目许可
证核发的
初审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媒体
融合
发展
处

【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16年8月25日修
订）
    一、将第304项的项目名称，由“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核发”修改为“信息网络
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核发”，将实施机关由广电总局改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规章】《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07年12月20日国家广电总局、信息产业部
令第56号，2015年8月28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3号令修订）
    第七条第一款：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应当依照本规定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
门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未
按照本规定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第十条：申请《许可证》，应当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主管
部门向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中央直属单位可以直接向国务院广播电影
电视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应当提供便捷的服务，自收到申
请之日起20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审批；国务院广播电影电
视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或者初审意见之日起40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其
中专家评审时间为20日。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不予许
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许可证》应当载明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播出
标识、名称、服务类别等事项。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审核
意见。符合申请条件的，审核同意并转报国
家广电总局批准，总局作出的准予许可决定
按照规定予以公开。总局作出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及时书
面告知理由）。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9.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第 922 页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
类型

行使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19

广播电视
视频点播
业务许可
证（甲
种）审核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媒体
融合
发展
处

【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
务院令第412号，2016年8月25日国务院令671号修订）
    附件：《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
    第303项：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审批。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
政主管部门。
【规章】《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2004年7月6日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35号，2018年10月3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2号）
    第十一条第一款：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甲种）》的，应向当地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第十条规定的申报材料。经逐级审核后，报广电总局
审批。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审核
意见。符合申请条件的，审核同意并转报国
家广电总局批准，总局作出的准予许可决定
按照规定予以公开。总局作出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及时书
面告知理由）。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20

引进用于
广播电台
、电视台
播放的境
外广播电
视节目和
用于信息
网络传播
的境外视
听节目审

批

1.引进用
于广播电
台、电视
台播放的
境外电视
剧的初审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电视
剧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三十九条：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经国务
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审查批准。
   向境外提供的广播电视节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备案。
【规章】《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2004年9月23日 国家广电总局令第
42号）
    第三条：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称广电总局）负责境外影视剧引进和以卫星传
送方式引进境外其他电视节目的审批工作。
　　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受广电总局委托，负责本辖区内境外影视剧引进的初审工作和
其他境外电视节目引进的审批和播出监管工作。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审核
意见。符合申请条件的，审核同意并转报国
家广电总局批准，总局作出的准予许可决定
按照规定予以公开。总局作出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及时书
面告知理由）。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2.引进用
于信息网
络传播的
境外电影
、电视剧
初审

网络
视听
节目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三十九条：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经国务
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审查批准。
   向境外提供的广播电视节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备案。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进行解释
的复函》（国办函〔2017〕123号）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广播电视节
目的管理措施适用于信息网络传播的境外视听节目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审核
意见。符合申请条件的，审核同意并转报国
家广电总局批准，总局作出的准予许可决定
按照规定予以公开。总局作出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及时书
面告知理由）。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3.引进用
于信息网
络传播的
境外其他
视听节目
初审

网络
视听
节目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三十九条：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经国务
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审查批准。
   向境外提供的广播电视节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备案。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进行解释
的复函》（国办函〔2017〕123号）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广播电视节
目的管理措施适用于信息网络传播的境外视听节目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审核
意见。符合申请条件的，审核同意并转报国
家广电总局批准，总局作出的准予许可决定
按照规定予以公开。总局作出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及时书
面告知理由）。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第 923 页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
类型

行使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21

引进境外
影视剧和
以卫星传
送方式引
进其他境
外电视节
目的审核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宣传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三十九条：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经国务
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审查批准。
【规章】《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2004年9月23日 国家广电总局令第
42号）
    第十一条：引进境外影视剧和以卫星传送方式引进其他境外电视节目的，省级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正式受理申请后，应在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详细、明确的初审意见，
报广电总局审查批准。
　　广电总局正式受理申请后，在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引进的行政
许可决定。其中，引进境外影视剧的审查需要另行组织专家评审，评审时间为三十日。同
意引进的，发给《电视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证》或同意以卫星传送方式引进其他境
外电视节目的批复；不同意引进的，应当书面通知引进单位并说明理由。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审核
意见。涉及重大敏感内容的，审核同意并转
报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总局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总局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及
时书面告知理由）。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22

有线广播
电视传输
覆盖网工
程建设及
验收审核

其他
行政
权力

自治
区广
电局

安全
传输
保障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
令第676号修订）
    第十七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当对全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按照国家的统一
标准实行统一规划，并实行分级建设和开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建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
    第二十二条：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工程建设和使用的广播电视技术设备，应当符合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工程竣工后，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组织验收，验收合格的，方可投
入使用。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23

迁建广播
电视设施
许可的审
核

行政
许可

自治
区广
电局

安全
传输
保障
处

【法规】《广播电视设备保护条例》（2000年11月5日国务院令第295号）
    第十八条：进行工程建设，应当尽量避开广播电视设施；重大工程项目确实无法避开
而需要搬迁广播电视设施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前，应当征得有关广播电视行
政管理部门同意。迁建工作应当坚持先建设后拆除的原则。迁建所需费用由造成广播电视
设施迁建的单位承担。迁建新址的技术参数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批。
【规章】《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45号，2018年10月31日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令2号修订）
    第二十八条：因重大工程项目或当地人民政府认为需要搬迁无线广播电视设施的，城
市规划行政部门在审批相关城市规划项目前，应事先征得广电总局同意。

直接实施责任：
1.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并进一
步规范；主动公示依据、条件、程序、期限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便于申请人
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许可
决定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完善审批标准。
5.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法律】《行政许可法
》（2019年4月23日修
正）
    第三十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督不力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造成严重后果的；
7.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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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
类型

行使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24

对擅自设
立广播电
台、电视
台、教育
电视台、
有线广播
电视传输
覆盖网、
广播电视
站的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设立广播电台、电视台、教育电视台、有
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广播电视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取
缔，没收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投资总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25

对擅自设
立广播电
视发射台
、转播台
、微波站
、上行站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安全
传输
保障
处、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擅自设立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微波站、卫星上行站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投资总
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或者由无线电管理机构依照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予以处
罚。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26

对擅自设
立广播电
视节目制
作经营单
位或者擅
自制作电
视剧及其
他广播电
视节目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或者擅自制作电
视剧及其他广播电视节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从
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和节目载体，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规章】《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2010年5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63号，2018年10
月修订)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规定，擅自制作、发行、播出电视剧或者变更主要事项未重新报
审的，依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规章】《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管理规定》(2004年9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41号，
2018年10月3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2号修订)
    第二十条：违反本规定的，依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第 925 页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
类型

行使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27

对制作、
播放、向
境外提供
含有禁止
内容的节
目的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宣传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2017年3月1日修订)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制作、播放、向境外提供含有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
禁止内容的节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制作、播放、向境外
提供，收缴其节目载体，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
销许可证；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提高广播电视节目质量，增加国产优秀节目数
量，禁止制作、播放载有下列内容的节目：（一）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二）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三）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四）
泄露国家秘密的；（五）诽谤、侮辱他人的；（六）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法规】《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2018年9月28日修订)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当地有线电视设施和有线
电视播映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一）对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或者第十一条的规定的有线电视台、有线电
视站，可以处以警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吊销许可证，并可以建议直接责任人所在单
位对其给予行政处分；
    第九条：有线电视台、有线电视站播映的电视节目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
关部门关于电视节目和录像制品的规定。严禁播映反动、淫秽以及妨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
定的自制电视节目或者录像片。 
【规章】《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2018年10月31日修订)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规定，制作、发行、播出的电视剧含有本规定第五条禁止内容
的，依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

28

对擅自变
更台名、
台标、节
目设置范
围或节目
套数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未经批准，擅自变更台名、台标、节目设置范围或者节目套数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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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对出租、
转让播出
时段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
 　　(二)出租、转让播出时段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30

对转播、
播放广播
电视节目
违反规定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宣传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条第三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三）转播、播放广播电视节目违反规定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31

对播放境
外广播电
视节目或
者广告的
时间超出
规定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宣传
处、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条第四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四）播放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或者广告的时间超
出规定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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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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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播放未
取得广播
电视节目
制作经营
许可的单
位制作的
广播电视
节目或者
未取得电
视剧制作
许可的单
位制作的
电视剧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条第五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五）播放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的
单位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或者未取得电视剧制作许可的单位制作的电视剧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33

对播放未
经批准的
境外电影
、电视剧
和其他广
播电视节
目的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电视
剧处
、宣
传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条第六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六）播放未经批准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和其他
广播电视节目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34

对教育电
视台播放
与教学内
容无关的
电影、电
视片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条第七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七）教育电视台播放本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禁
止播放的节目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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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对擅自举
办广播电
视节目交
流、交易
活动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宣传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条第八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八）未经批准，擅自举办广播电视节目交流、
交易活动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36

对出租、
转让频率
、频段，
擅自变更
广播电视
发射台、
转播台技
术参数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安全
传输
保障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
设备，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一）出租
、转让频率、频段，擅自变更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技术参数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37

对广播电
视发射台
、转播台
擅自播放
自办节目
、插播广
告的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
设备，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二）广播
电视发射台、转播台擅自播放自办节目、插播广告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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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对擅自利
用卫星方
式传输广
播电视节
目的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
设备，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三）未经
批准，擅自利用卫星方式传输广播电视节目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39

对擅自以
卫星等传
输方式进
口、转播
境外广播
电视节目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宣传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一条第四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
设备，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四）未经
批准，擅自以卫星等传输方式进口、转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40

对擅自利
用有线广
播电视传
输覆盖网
播放节目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一条第五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
设备，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五）未经
批准，擅自利用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播放节目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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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对擅自进
行广播电
视传输覆
盖网的工
程选址、
设计、施
工、安装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安全
传输
保障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一条第六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
设备，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六）未经
批准，擅自进行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工程选址、设计、施工、安装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42

对侵占、
干扰广播
电视专用
频率，擅
自截传、
干扰、解
扰广播电
视信号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安全
传输
保障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一条第七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
设备，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七）侵占
、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擅自截传、干扰、解扰广播电视信号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43

对危害广
播电台、
电视台安
全播出
的，破坏
广播电视
设施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保卫
处

【法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国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
676号修订)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危害广播电台、电视台安全播出的，破坏广播电视设
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情节严重的，处2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害的，侵害人应当依法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法规】《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2000年11月国务院令第295号)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坏广播电视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
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责令改正，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1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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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对持有《
卫星地面
接收设施
接收外国
卫星传送
的电视节
目许可证
》的单
位，未严
格按照许
可证载明
的要求，
接收和使
用外国电
视节目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自治
区广
电局

传媒
机构
管理
处

【法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管理办法》(1990年4月9日国务
院批准，1995年5月28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令第1号发布，2018年9月
18日国务院令第703号修订)
    第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单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
厅（局）会同公安、国家安全厅（局）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直到
吊销《许可证》的处罚。吊销《许可证》的，可以同时没收其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对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公安
、国家安全厅（局）可以建议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持有《许可证》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许可证》载明的接收外国卫星传送
的电视节目的接收目的、接收内容、接收方位、接收方式和收视对象的范围等要求，接收
和使用外国电视节目。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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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处

【法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管理办法》(1990年4月9日国务
院批准，1995年5月28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令第1号发布，2018年9月
18日国务院令第703号修订)
    第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单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
厅（局）会同公安、国家安全厅（局）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直到
吊销《许可证》的处罚。吊销《许可证》的，可以同时没收其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对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公安
、国家安全厅（局）可以建议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持有《许可证》的单位，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只允许在本单位业
务工作中使用。除本单位领导批准外，一律不得录制。严禁将所接收的外国卫星传送的电
视节目在国内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录像放映点播放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传播。 
    经批准录制的音像资料目录，必须定期报所在地的广播电视、公安和国家安全部门备
案。  
　　录制的音像资料必须指定专人严格保管。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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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管理办法》(1990年4月9日国务
院批准，1995年5月28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令第1号发布，2018年9月
18日国务院令第703号修订)
    第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未持有《许可证》而擅自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
施或者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单位，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厅（局）会同
公安、国家安全厅（局）可以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建议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有私
自录制、传播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已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单位，未持有《许可证》的，不得接收外国卫星传
送的电视节目；其他单位，未持有《许可证》的，不得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
星传送的电视节目。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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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1993年10月5日 国务院令第129号发
布  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令第638号修订）
    第十条第三款：违反本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由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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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15年8月修订)
    第二十四条：擅自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
以警告、责令整改，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
四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传播的视听节目内容违反本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
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根据《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未按照许可证载明或备案的事项从事互联网视听节
目服务的或违规播出时政类视听新闻节目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以警告
、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之规定予以处罚。转播、链接、聚合、集成非法的广播电视频道和视听节目网站内容的，
擅自插播、截留视听节目信号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
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之规定
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以
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可对其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予以警告，
可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一）擅自在互联网上使用广播电视专有名称开展业务的；
（二）变更注册资本、股东、股权结构，或上市融资，或重大资产变动时，未办理审批手
续的；（三）未建立健全节目运营规范，未采取版权保护措施，或对传播有害内容未履行
提示、删除、报告义务的；^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公布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立
健全信息公开、投诉受理等配套制度。建立
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指导监督责任：
3.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完善。加强对下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在执法实践中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的监督检查
。
4.对本系统行政处罚事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
监督。

【法律】《行政处罚法
》（2017年9月1日修
正）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法规】《广播电视管
理条例》(1997年8月国
务院令第228号，2017年
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
修订)
     第五十三条。

1.具体承
办人；
2.内设机
构负责
人；
3.单位法
定代表人
或分管领
导。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处罚
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
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
度、范围的；
5.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执法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通风
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行为未受
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证、
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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